
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
粤自然资发[2019) 52号

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用地预审

选址和增减挂钩职权委托下放实施监督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、 各县（市、 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为加强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

审批等省级职权委托或下放实施监督管理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回土地管理法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 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

调整由各地级以上市实施的决定》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 一

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继续委托各地级以上市实施的决定》等规

定， 我厅制定了《广东省用地预审选址和增减挂钩职权委托下放



实施监督管理办法》。 现予印发， 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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